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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博士后公寓管理规定

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（以下简称金属所）博士后公寓（即位

于东北大学的辽宁省博士后公寓）为金属所博士后租住用房，由金

属所博士后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博管办）负责管理。为保证博士

后有一个安全、舒适的居住条件，结合我所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博士后公寓由我所博管办负责管理，安排博士后居

住。博管办委托博士后公寓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公寓安全、卫生及办

理入住手续、退房验收等。博士后入住前需向博管办提出租房申请，

并办理签订博士后公寓租住协议书事宜。

第二条 在本市无固定房产的全职博士后人员可申请租住博

士后公寓。在本市已有住房或联合培养、定向、在职博士后原则上

不安排租住博士后公寓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安排住房者，由本人提

出申请，经创新课题组组长/PI同意，由博管办视房源情况决定是

否安排租房。

第三条 博士后办理公寓入住手续时，须向博管办缴纳租房保

证金人民币 1000元，博士后退租时，经物业公司验收，公寓家具、

家电等设施及地板、墙壁等房屋其他情况保持良好状态，则退回保

证金（不计利息）；如有损坏，按损坏情况和修缮成本等情况扣除

保证金，并转入博士后管理账户用于公寓修缮，如保证金不足以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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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修缮费用，则由房屋租住博士后补足相应费用。

第四条 博士后公寓房租收费标准为：全职博士后——在站第

1-3年 1500元/月，第 4年 2000元/月；联合培养、定向、在职博士

后——2000元/月。房租直接从博士后工资中按月扣除。博士后公

寓入住时间最短不得少于三个月，最长不得超过四年。协议期满 30

天前，如需要继续租住，须向博管办提出申请，由博管办根据情况

综合判定是否续租。

第五条 博士后负责按实际发生额自付水、电、煤气、宽带、

有线电视收视费等费用。采暖费和物业费由金属所统一支付。

第六条 博士后在完成出站报告之日或中途退站批准之日起

30天内必须办理退房手续。超期期间，按 100元/天缴纳房租。超

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90天，否则将强制清退，且已缴纳保证金不

予退还、纳入博士后管理账户用于公寓修缮。

第七条 博士后公寓只提供在站博士后个人与直系亲属租用，

个人不得擅自调换、租借他人、转租他人或与他人合租。一经发现

由博管办收回该住房，且保证金不予退还、纳入博士后管理账户用

于公寓修缮，情节严重的将对博士后进行退站处理。

第八条 公寓内配备的家具、电器等设备由博士后负责保管，

未经博管办同意，严禁擅自调换公寓内配置的设施，严禁擅自装修

房间或改变房间基本结构。如有人为损坏公寓设施等问题须由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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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本人负责修缮恢复正常状态，且费用自理；设备、设施等如有丢

失，博士后本人须照价赔偿。

第九条 博士后及家属要注意安全使用水、电、煤气、暖气等，

爱护公寓设施，发现安全隐患及破损时，要及时处理或报告公寓管

理人员及博管办登记报修。如发生跑水等问题导致其他住户或租户

财产损失的，由博士后本人负责赔偿。

第十条 博士后及家属要注意保持公寓公共消防安全与环境

卫生，不得在楼道内堆放物品或随地倾倒垃圾；做到人走灯熄，节

约用水用电。

第十一条 博士后及家属在公寓内不得从事任何违法乱纪活

动，并应积极配合公寓管理人员做好治安、消防等各项工作，禁止

将易燃易爆危险品带入公寓内。

第十二条 博士后凡违反上述规定者，博管办将视情节轻重给

予批评教育、通报批评、退租、退站等处理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

法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博管办负责解释，其他未尽事宜由博管办

另行研究确定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管理制度同时废止。


